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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8 日以书

面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3年 3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国祥先

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计提十四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按照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46,118.70 元，转销坏账

1,987,993.88元。其他各项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 

四、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2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 5,307,431.85元，根据《公司章程》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530,743.19元，

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4,776,688.66 元，2012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为 423,519,712.01元。 

考虑到公司未来地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在目前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银

行等金融机构针对地产项目的信贷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成本较高。为了保证公

司的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 2012 年度不分红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

423,519,712.01 元转结下一年度。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公司最近三年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在公

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且三年的平均盈利值超过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后净资产年均值

的 10%，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合并报表公司

最近三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可分配利润年均值的 10%。” 

公司 2011年度已经进行过利润分配，且最近三年的平均盈利值未超过公司最近

三年经审计后净资产年均值的 10%，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12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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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基于

项目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定,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本次公司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从

长远来看是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 

 

上述第一、二、四、五、七项决议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